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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5名中介被认定恶势力团伙
怀疑商户“跳单”，“软暴力”索要中介费，以寻衅滋事罪获刑

因为怀疑商户“跳单”， 沪

上一地产中介 15 名员工竟然以

上门骚扰、 占座， 恶意差评， 使

用“呼死你” 软件骚扰， 向市场

监管部门恶意投诉等“软暴力”

方式， 向本市多家商户施压， 先

后索要中介费共计 9万余元。

12 月 23 日下午， 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 并当庭宣判： 15 名被告人

构成恶势力团伙， 以犯寻衅滋事

罪分别判处 1年 1 个月到 8 个月

不等的有期徒刑。

记者注意到， 15 名被告人

均涉世未深， 年龄在 21 至 32 岁

之间。 “我因为法治意识淡薄，

不知道我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我认罪认罚， 以后一定多读书多

学法。” 法庭上， 年仅 21 岁的被

告人陈某某在作最后陈述时后悔

不已。

上门占座、堵门、给差

评 索要中介费

2018 年 8 月 28 日中午时

分， ?于天目西路的一家餐馆

内， 突然来了 10 余名“客人”。

但显然， 他们并不是来用餐的。

“他们有的在店里占桌子， 又拍

玻璃又拍桌子，还大声嚷嚷。还有

人站在店门口阻拦其他进店用餐

的客人。 ”店主宋某的证言显示，

这 10 余人均为沪上一地产中介

公司北京西路门店业务员肖某召

集来的同事。 只因怀疑她在承租

店面时“跳单”，于是上门“占座”

索要中介费。

根据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8 月 31 日

期间， 肖某先后 4次纠集十余名

同事， 在中午用餐高峰期间至该

店铺， 采用占座、 堵门、 给差评

等方式索要中介费。 宋某因不堪

其扰， 被迫支付 7.2万元。

对多家商铺实施 “软

暴力” 共索要9万余元

?于静安区临汾路上的另一

家烧烤店也遭遇了同样情况。 除

了上门占座、 滋扰店家正常营业

外， 陈某等人还向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恶意举报该烧烤店导致食源

性疾病问题并要求查处。 2019

年 4月 24 日 20 时许， 民警接警

后在现场将陈某等 15人带走。

“我们就是去店里占座， 这样

商家就没办法正常营业了。” 法庭

上， 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 21 岁

的被告人陈某某表示并无异议。

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31 日，2018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19 日，该地产中介店业务员曾

先后使用“软暴力”手段向 3 家不同

商店索要中介费共计 9万余元。

是否构成 “恶势力”成

争议焦点

在法庭辩论阶段， 15 名被告

人是否构成恶势力团伙成为本案争

议焦点。 “本院认为， 15 名被告

人在公共场所无端滋事， 采用故意

占座、 堵门阻客、 网上差评、 恶意

投诉、 言语辱骂并威胁等软暴力手

段， 向被害人强拿硬要中介费， 严

重影响正常营业秩序， 其行为已构

成寻衅滋事罪。” 公诉人表示， 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 司法部今年 4月印发

的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这 15 人应认

定属于恶势力团伙。

法庭上， 15 名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

罪名并无异议。 但多名被告人辩护

律师提出， 本案被告人主观恶意较

小， 尚未构成恶势力。

“被告人因法律意识淡薄， 认

为被害人采用‘跳单’ 方式避开支

付中介费， 便采取了不恰当的手

段， 目的是为获取他们认为原本属

于自己的利益。” 被告人刘某的辩

护律师辩称， 被告人主观恶意较

小， 不宜认定为恶势力， 请求从轻

判决。 被告人韩某的辩护律师也认

为， 恶势力团伙索要的是不应得利

益， 而本案中， 被告人主观上是为

了讨回报酬， 只是方式不当， 不属

于恶势力团伙。

对此， 公诉人回应， 本案中，

被告人与被害人并未签订居间服务

合同。 “仅仅一份看房确认书不能

作为索要‘跳单费’ 的依据， 其属

于违法行为。” 且被害人否认“跳

单” 行为， 目前仅被告人单方指

证， 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聚集多人

实施占座、 骚扰、 堵门， 以及“呼

死你” 软件骚扰， 符合“软暴力”

特征及表现形式。 且被告人所在中

介公司采用的是师徒带教制度， 这

种不正当的做法也被传承下来， 造

成了如今的行业乱象， 严重扰乱了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已构成

恶势力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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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马超

近日， 《雨巷》 诗人戴望舒后

人诉福建教育出版社、 腾讯公司、

字节跳动等名誉侵权纠纷一审结

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福

建教育出版社在其“腾讯新闻” 手

机 APP 及微信公众号 （fjjycbs） 刊

登赔礼道歉函向戴望舒女儿戴詠素

道歉， 赔偿戴詠素精神抚慰金 1 元

及其他损失 3300 元， 戴詠素其余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女儿意外在网上发现

诋毁父亲文章

戴望舒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

诗人、 翻译家和爱国进步人士。 戴

望舒的女儿戴詠素发现， 福建教育

出版社作为一家专业的出版社， 在

其注册的腾讯微信公众号以及“腾

讯新闻” 手机 APP 上发表 《戴望

舒： 雨巷虽美， 抵不过寻死觅活的

丑姿态》 一文， 对戴望舒侮辱和诋

毁， 该文并被多家网络平台及自媒

体转载； 字节跳动公司所属“今日

头条” 平台刊载对戴望舒进行侮辱

和诋毁的文章 《被一首雨巷欺骗了

多年， 原来戴望舒是渣男》、 《民

国最惨文人戴望舒， 感情频频失败

堪称“绿帽王”》。 戴詠素认为， 三

被告无视历史事实， 对戴望舒的名

誉诋毁和侮辱， 严重伤害戴望舒家

人的感情， 也误导了社会公众， 理

应承担相应责任。

戴詠素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

侵权， 并立即删除侵权文章， 福建

教育出版社、 腾讯公司在其注册的

福建教育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和“腾

讯新闻” 上， 字节跳动公司在“今

日头条” 手机端及网页端显著?

置， 以及新浪、 腾讯、 搜狐、 网易

网站显著?置向原告公开赔礼道

歉。 此外， 戴詠素还要求福建教育

出版社、 腾讯公司共同赔偿精神损

害赔偿金 1 元及公证费损失 3300

元， 字节跳动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1元及公证费损失 1780元。

三被告各执一词，均辩

称不构成侵权

庭审中， 福建教育出版社辩

称， 《戴望舒： 雨巷虽美， 抵不过

寻死觅活的丑姿态》 一文的标题及

内容均非出版社撰写， 是从网络转

载， 转载的目的不在于诋毁戴望舒

的名誉， 旨在探讨普世的爱情观。

在福建教育出版发行的 《望见雨

巷， 舒卷寒烟： 戴望舒传》 一书

中， 确认了戴望舒是当代史上著名

的诗人、 翻译家和爱国进步人士，

对戴望舒的诗歌成就和进步政治追

求予以高度赞扬。 因此， 不具有侵

害戴望舒名誉的主观恶意。 《戴望

舒： 雨巷虽美， 抵不过寻死觅活的

丑姿态》 一文中关于戴望舒生平事

件的描述真实， 不构成侵权。

腾讯公司辩称， 公司运营的微

信及“腾讯新闻” 手机应用程序仅

是网络交流平台， 引发诉讼的文章

也并非腾讯公司发布， 腾讯公司没

有侵权行为。 腾讯公司和在微信及

“腾讯新闻” 上注册的用户均有协

议， 协议中明确提示用户不得发布

侵权信息。 同时平台设有投诉通

道， 但文章发布后， 腾讯公司并未

收到原告的投诉， 在收到法院的案

件材料后， 公司已及时删除了文

章， 因此腾讯公司已经尽到注意和

管理义务，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字节跳动公司辩称，“今日头

条” 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

间服务的平台， 涉案文字为注册用

户自行发布， 并且已向原告披露了

发布人的身份信息；在“今日头条”

运营管理中， 公司已进行了事前提

示， 预警用户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

权益； 提示也设置了畅通的投诉通

道， 因此字节跳动公司已充分履行

了法定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责任； 且

文章发布后， 字节跳动公司在本案

起诉前未收到原告发送的侵权通

知。 在收到诉讼材料后， 公司马上

进行核查， 并在合理时间内将涉案

文章予以删除， 因此尽到了作为网

络服务商的责任， 不应承担侵权责

任。

法院： 侵害名誉权，支

持原告部分诉求

上海徐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福建教育出版社为推销其出版

的 《望见雨巷， 舒卷寒烟： 戴望舒

传》 一书， 在其微信公众号及“腾

讯新闻” 手机应用程序的“今日荐

读” 栏目前转载并以自己名义发布

了涉案文章 《戴望舒， 民国文人里

的一剂毒药》， 同时修改原文标题，

采用了贬低戴望舒人格、 抹黑戴望

舒形象词语的标题， 旨在吸引公众

注意， 这一行为侵害了戴望舒的名

誉权， 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原告

要求停止侵害、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

偿 1元精神损害费并无不当。

同时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公证

费， 是原告因此事产生的合理损

失， 要求被告赔偿， 可予准许。 鉴

于诉讼中涉案文章已被删除， 故原

告要求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 法院

不再处理。 同时， 被告腾讯公司、

字节跳动公司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涉案文章为他人发布， 两被告在原

告诉前并未接到相关投诉举报， 在

原告起诉并收到案件材料后， 腾讯

公司、 字节跳动公司在合理时间内

删除了文章， 可以认定其已尽到通

知删除等合理注意义务， 要求两被

告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梦茜

自己被自己开的车撞伤， 听起

来很匪夷所思， 但问题来了： 保险

公司会不会赔偿呢？ 近日， 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驾

驶人下车检查车辆情况， 却意外被

该车撞伤的案件， 二审最终认定本

案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 判决不

予赔偿。

老司机被自己开的车

撞伤

李师傅供职于一家名叫路通的

汽车服务公司。 这天， 他照常来到

公司停车场内启动一辆纯电动汽

车， 准备开始工作。 但奇怪的是，

当他插上钥匙、 踩上油门后， 车子

却一动不动。 他再次启动， 车子依

然停在原地。 当他下了车， 准备检

查车外侧的电源开关时， 车子忽然

往前挪动， 车头正好撞上了在检查

的李师傅。 随后车子撞上了距离七

八米远的另一辆车后才停下。

他随即报了警， 交警认定李师

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随后李师傅

去医院就诊， 诊断结果显示他右手

多指骨折并伴有肌腱断裂等。

李师傅想， 自己是下车检查车

辆情况的， 却意外被车撞伤， 还要

承担事故全责， 应该找保险公司和

路通公司索赔。 于是， 他一纸诉

状， 将两家公司告上了法庭。 李师

傅提出： 因该事故产生的医疗费、

车辆清障费等 5万余元应由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及不属于保险理赔部分由路通

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 李师傅与路通

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属劳动关系， 双

方间的纠纷未经劳动争议仲裁， 本

案不作处理。 李师傅是肇事车辆的

驾驶员， 对车辆有支配和控制的职

责， 不属于交强险合同的受害人，

驳回了李师傅的诉讼请求。 李师傅

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驾驶人身份并未

转化为第三者

二审中， 保险公司向法庭提交

了一份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款》， 以证明保险条款对受

害人范围有明确约定。 但李师傅不

认可这份材料与案件的关联性， 他

主张撤销原判， 支持其一审诉请。

路通公司同意李师傅的上诉主张。

上海一中院经过仔细的法庭调

查和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李师傅的

身份尚未转化， 不适用交强险赔

偿。 根据相关保险条例规定， 交强

险赔偿对象不包括本车人员或投保

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从保险条款内容看， 交强险中

的“受害人”需要同时满足身份和时

空两个条件， 即不应是保险事故发

生时被保险车辆车上人员或被保险

人， 且发生保险事故时处于被保险

车辆之外。案发时，李师傅虽在空间

上已处于被保险车辆之外， 但他仍

是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不

属于保险条款中规定的“受害人”。

而从行为目的看， 李师傅系临

时下车排查故障， 主观上并无结束

此次驾驶过程的意思。 虽然车辆无

人在操纵， 但李师傅下车检查车辆

状态， 仍是在履行驾驶人职责， 身

份没有从驾驶员转化为第三者。

此外， 法院认为， 驾驶人理应

负有审慎操作机动车的职责和义

务， 对机动车享有实际的控制力。

本案事故是由于李师傅的操作失误

所致， 交警部门已认定李师傅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 因李师傅自己行

为造成自身受损害， 如对其进行赔

偿不符合交强险规定。 据此， 上海

一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 公司皆为化名）

诗人戴望舒名誉侵权案一审落槌
“标题党”道歉、赔偿 1元及其他损失 3300元

开车把自己撞伤，能获赔吗？

法院：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不予赔偿

【法官说法】

动机和目的合法

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

“即便存在 ‘跳单’， 应当采取

合法合规的方式来维权和解决。” 本

案审判员 、 静安区法院法官杨坤表

示。 然而， 本案中， 15 名被告人采

取的却是非法方式。

“动机和目的合法， 绝不能成为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借口。 在市场经

济中， 诚实守信固然重要， 但它更需

要通过合法的方式来实现， 不能以任

何的道德情感， 或是职业潜规则去替

代法律这个准则。” 正式判决前， 法

官如此告诫 15 名被告人。 最终， 法

院充分考虑各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以及是否具有主从犯等因素， 作出宽

严相济的相应判决。

记者看到， 静安区法院副院长刘

毅担任本案审判长， 静安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孙琳出庭支持公诉。


